附件1
宁夏公路建设与养护市场从业企业信用

信息转移工作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宁夏公路建设与养护市场从业企业间信用信息转移工作，强化宁夏公路建设与养护市场事中事后监管，根据《公路建设市场管理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15年第11号）《公路建设监督管理办法》（交通部令2006年第6号）《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办法》（交公路发〔2009〕731号）《公路建设市场从业企业信用信息转移工作程序》（2019年9月2日），特制定本工作规定。
第二条 本工作规定所称宁夏公路建设与养护市场从业企业是指取得国务院有关部门资质许可的公路设计、施工、监理企业；信用信息是指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部级系统）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公路建设与养护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省级系统）发布的公路建设与养护市场从业企业业绩、人员等信息。
第三条 宁夏交通运输厅负责宁夏公路建设与养护市场从业企业间信用信息转移工作，具体事宜由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建设与管理处承办。
第四条 宁夏公路建设与养护市场从业企业发生合并、分立、重组、改制等重大事项变更，需通过部级系统办理信用信息转移的，应在办结公路行业资质转移许可手续后，由信用信息承继企业对部级平台已录入信用信息按照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发《公路建设市场从业企业信用信息转移工作程序》提交信用信息转移申请，由部公路局受理申请材料、局建设市场监管处按程序办结信用信息在线转移工作。
第五条 宁夏公路建设与养护市场从业企业发生合并、分立、重组、改制等重大事项变更，在办结部级系统公路建设市场从业企业信用信息转移工作程序后，存在因企业业绩未完工、未交工等致信用信息未录入部级系统及省级系统的，在项目建设单位、业绩转出企业与业绩继承企业三方签订合同主体变更协议后，由业绩承继企业向宁夏交通运输厅提交信用信息录入申请。
第六条 宁夏公路建设与养护市场从业企业提出申请需录入的信用信息内容。申请材料包括：详细说明由住建部门认定的该企业依法依规开展合并、分立、重组、改制的情况和资质转移情况；业绩承继企业与项目建设单位、业绩转出企业签订的三方协议书；申请录入的信用信息情况；对所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作出书面承诺，并由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第七条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建设与管理处受理申请材料时将检查材料内容是否齐全，对内容不全的，要求申请企业补齐相关资料。
第八条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建设与管理处受理申请材料后，进一步核实资料的真实性后，提请厅相关会议审定，对审定同意的，在7个工作日内办结企业信用信息录入工作。对业绩转出企业就已转移的信用信息在本企业的录入申请不再受理。
第九条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建设与管理处将建立宁夏公路建设与养护市场从业企业信用信息转移工作台账，做好受理转移记录。
第十条 本工作规定自2022年1月8日起执行。



